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3年安徽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的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序号
	地市
	具体问题
	整改时限
	整改进展

	1
	六安市
	
六安市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还有差距，相关部门对湿地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履行湿地保护职责不到位，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取得明显成效，持续推进。
1.2024年4月21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开展研讨，2023年12月14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和自然保护地重要论述摘编，听取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金安、裕安区，市直相关部门组织学习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市林业局开展湿地保护法培训，市林业局党组4月11日、9月30日、10月21日、11月1日组织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湿地和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工作重要论述摘编，省《关于加强湿地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办法》等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
2.2024年5月17日，安徽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印发了《关于调整安徽六安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对安徽六安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2024年5月21日，市政府印发了《安徽淠河国家湿地公园联防联控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职责。
3.增加巡护力量，加大巡护力度，在原有巡查队伍的基础上抽调淠河管理处凤凰河橡胶坝管理所队员参与湿地巡查。2024年1月至今，市城管局淠河管理处联合林业、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部门开展联勤巡查活动4次，未发现过度放牧、违规种植等破坏湿地行为。

	2
	六安市
	
湿地公园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规定，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督察发现，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严格，淠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内存在垂钓、捕捞、燃放烟花以及零星开垦、放牧等干扰及破坏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活动。

	2024年底
	

已完成整改并验收销号。
1. 开展多种形式的湿地保护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众湿地保护意识。在淠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横排头大桥、青山湿地观景平台等位置，增设各类标识牌、宣传牌20块，宣传告知湿地公园保护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2.加强湿地公园保育区管理，在湿地公园保育区石板冲段等重点部位增加隔离防护栏和视频监控，加强对人为干扰及破坏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行为的监督管理。
3.加强巡查巡护，落细落实管理机构、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日常管理和监管责任，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未发现淠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存在垂钓、捕捞、开垦、放牧等干扰及破坏湿地公园生态环境行为，淠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水平和效率显著提高。




	3
	六安市
	
湿地公园管理机制落实不到位。2018年10月，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认真开展淠河国家湿地公园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规定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每季度召开一次管委会成员单位会议，研究解决湿地管护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督察发现，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未严格落实相关会议制度，未对湿地管护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解决。此外，淠河国家湿地公园主要依靠人工巡护进行日常监管，湿地公园视频监控覆盖不够全面，日常管理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设备，巡护效率较低，破坏湿地的行为难以及时发现。
	2024年底
	已完成整改并验收销号。
1.2024年5月17日，安徽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印发了《关于调整安徽六安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调整充实了委员会组成人员。5月21日，市政府印发了《安徽淠河国家湿地公园联防联控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
2.2024年11月14日，开展多部门联合巡查行动，召开淠河国家湿地公园联防联控工作会议，会议通报2024年淠河国家湿地公园工作情况，及时研究解决湿地公园管护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3.提升改造淠河视频监控平台，整合增加视频监控摄像头共108个，购买无人机2台，相机1台，望远镜1台，提高巡护水平和效率。 2024年省下发安徽淠河国家湿地公园遥感线索点位150个，省林业局重点抽查17个点位，淠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自查遥感线索点位133个，均未发现生态环境问题。



